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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补贴性定点培训机构申报材料目录

1.书面申请报告。申请需注明培训机构的性质、规模、师资、制度建设、培训工种、近3年来的培训情况。
2.办学资质证明。
(1) 大中专（职业、技工）院校提供法人证书，民办培训学校出具《办学许可证》原件及复印件、《法人登记证》原件及复印件、法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(2) 办学场地证明。自有场地应提交房屋产权证书，租赁场地应提交租赁协议、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明。
3.《四平市职业技能培训行动定点培训机构申报表》
4.《四平市职业技能培训行动定点培训机构协议书》（协议书内容包括：“定点培训机构协议书”及附件1“补贴培训项目目录”、附件2“设施设备清单”、附件3“教师花名册”）
5.培训教学规范（含培训大纲、授课教师资质、理论与实操课课时、培训场地条件和实训设施设备等）。
所申请培训工种设备图片及设施设备数量。专兼职教师需持有与培训专业相符或相近的职业资格证书（职称），培训资质等级需高于培训等级，顺序与《四平市职业技能培训行动定点培训机构申报表》中“师资情况”一致。
6.相关制度
7.往期开展培训的场景照片，学员名册等。
注：申报材料按目录顺序排版，A4纸双面打印并装订成册，一式两份。
定点培训机构应在协议场所开展培训，因特殊原因不在协议场所开展培训时，应提前向人社部门报备，并按要求提供符合条件的场地证明等材料。
定点培训机构应在当地补贴性培训机构和项目清单内，培训的职业（工种）、等级或职工所从事的岗位应与定点培训机构经批准的职业（工种）、等级、岗位对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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